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０５４

证券简称：建摩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生产、销售摩托车及空调压缩机数据如下：

指标

摩托车 空调压缩机

５

月 本年累计

５

月 本年累计

（辆） 同比（

％

） （辆） 同比（

％

） （台） 同比（

％

） （台） 同比（

％

）

产量

公司

８６７５５ －２９．６８ ４６３６３２ －２０．５３

１００４３９ －３３．４２ ５４０７５５ －２８．８４

其中：本部

29652 -49.87 171185 -33.7

销量

公司

８５２０７ －２０．７３ ４７４６５３ －１５．１５

１０７６０５ －３４．４７ ５５５５４７ －３３．５７

其中：本部

26817 -48.63 177789 -31.16

特此公告。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23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25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

董事会成员，并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有

9

名董事参加表

决，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3

名监事和董秘参加审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细内容见披露于当日巨潮网的《公司章程修订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获得全票通过。

二、《公司未来三年分红规划》（

2012

年

-2014

年）（详细内容见披露于当日巨潮网的《公司未来三年分红规

划》）

独立董事陈国英、张声光、王铁林发表意见：《公司未来三年分红规划》充分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见，能够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保证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未来三年分红规划》。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获得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八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３０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产销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产销量数据如下：

车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夏利系列

１２２７９ １４９９４ ７５４０９ ９７８７６ １１６５５ １３３９１ ７７４５７ ９４２９０

威系列

５３３６ ５０１０ １７２３５ ２６４９９ ４２１４ ５８７３ １５４４４ ２８４２２

合计

１７６１５ ２０００４ ９２６４４ １２４３７５ １５８６９ １９２６４ ９２９０１ １２２７１２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000887

证券简称：中鼎股份 公告编号：

2012-18

证券代码：

125887

证券简称：中鼎转债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鉴于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董事会指定董事、总经理夏迎松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至今已满

三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2.13

条的规定：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超过三个月后，董事

长应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董事会秘书。因此自本公告日起，由公司董事长夏鼎湖先生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尽快按照有关规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9

日

附：

夏鼎湖先生基本情况

夏鼎湖 男，

1944

年

7

月出生，中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现任中鼎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

书记，中鼎股份董事长。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席团成员、橡胶制品分会理事长、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汽车相关工业分会副会长。曾先后被评为

"

全国企业改革家

"

、

"

全国劳动模

范

"

、

"

全国

500

名企业创业者

"

、

"

安徽省优秀企业家

"

、

"

全国优秀企业家、经理

"

、

"

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

"

、

"

全

国机械行业优秀企业家

"

、

"

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

、

"

首届功勋徽商

" "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

"

等多项荣誉称号。系中鼎股份实际控制人。

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安徽省宁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邮 编：

242300

手 机：

18956393887

电 话：

0563-4181887

传 真：

0563-4181880

电子邮箱：

rjm@zhongdinggroup.com

证券代码：

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2012－024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通过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于

2012

年

6

月

3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7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由公司总裁曾志锋提议，聘任王励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年薪为人民币

60

万元，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表决结果：

7

名同意，

0

名反对，

0

名弃权。）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简历：

王励勋： 男

1984

年出生，大学学历。

2005

年

6

月起历任上海华丽家族（集团）有限公司材料采购部主

管、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材料采购部主管；合约预算部经理助理；现任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兼合约预算部经理。

证券代码：

600503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临

2012-025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采取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推举，一致同意选举王伟年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1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8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

人

,

代表股份

37,921,93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332,900,000

股的

11.39

%

。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

玉栓律师、刘瑜杰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调整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广安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调整为

4,

000

万元。

表决结果：

37,921,83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997%

；

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有

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广安支行申请的

4,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37,921,83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997%

；

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有

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3.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

亿元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

37,921,83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9997%

；

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有

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03%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朱玉栓、刘瑜杰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

刊载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

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

林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与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

5

】人，代表股份【

37,921,93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9

】

%

。上述出

席人员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合法

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调整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在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三项议案均表决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朱玉栓：

朱玉栓： 刘瑜杰：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收到通知，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激励计划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本激励计划所称股权激励是指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员工的长期性激励。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股票。

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

６０００

万份的股票期权，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为

６０００

万股，占草案公布时公司股

本总额

９４

，

２２６．２０

万股的

６．３７％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７．３３

元。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

５５００

万份，所涉及的

标的股票总数占首次授予时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５．８４％

。 预留

５００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对象，占

股本总额的

０．５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经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

案》，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末总股本

９４２

，

２６１

，

９９４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６５９

，

５８３

，

３９６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６０１

，

８４５

，

３９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披露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除权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新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第七章的调整方法，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的数量将根据

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Ｑ＝Ｑ０×

（

１＋ｎ

）

Ｐ＝Ｐ０÷

（

１＋ｎ

）

其中：

Ｑ０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或标的股票数量；

Ｐ０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ｎ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Ｑ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或标的股票数量；

Ｐ

为调

整后的行权价格。

本次股票期权数量、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日期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调整

后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４．３１

元

／

股，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总量

１０２００

万份的股票期权，对应的标

的股票数量为

１０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１

，

６０１

，

８４５

，

３９０

股的

６．３７％

。其中，首次授予期权数量为

９３５０

万份，

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占公司股本总额

１

，

６０１

，

８４５

，

３９０

股的

５．８４％

。 预留

８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给预留激励

对象，占股本总额的

０．５３％

。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总数为

１０２００

万份，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期权份数

（万份）

占拟授予期权

总份数的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臧静涛 董事长

１５３０ １５．００％ ０．９６％

李晓冬 董事、总经理

１５３０ １５．００％ ０．９６％

田树浩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３６０ １３．３３％ ０．８５％

马海杰 董事、董秘、副总经理

１３６０ １３．３３％ ０．８５％

王霖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１３６０ １３．３３％ ０．８５％

王彬 董事

３４０ ３．３３％ ０．２１％

黄绍优 董事

３４０ ３．３３％ ０．２１％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７

，

８２０．００ ７６．６７％ ４．８９％

杨勇 财务副总监

２５５ ２．５０％ ０．１６％

苏继祥 证券事务代表、董秘办副主任

１７０ １．６７％ ０．１１％

张铭 创新矿业常务副总经理

１７０ １．６７％ ０．１１％

余建军 财务副总监

１１９ １．１７％ ０．０７％

王永强 财务经理

１１９ １．１７％ ０．０７％

张霄雁 粤海化工董事长

１１９ １．１７％ ０．０７％

唐佳维 青海事业发展部主任

１１９ １．１７％ ０．０７％

姚迟 法务代表

１１９ １．１７％ ０．０７％

刘慧萍 财务经理

８５ ０．８３％ ０．０５％

孙玉兰 财务经理

８５ ０．８３％ ０．０５％

阿芳 财务经理

８５ ０．８３％ ０．０５％

潘标 网络主管

８５ ０．８３％ ０．０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 （共

１２

人）合

计

１５３０ １５．００％ ０．９６％

预留部分

８５０ ８．３３％ ０．５３％

合计

１０２００ １００％ ６．３７％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

８５０

万份股票期权拟授予岗位及各岗位拟分配期权数量如下：

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２５．５

万份、财务总监

２５．５

万份、厂长

２５．５

万份；

广东油坑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

３４

万份、厂长

２５．５

万份、总工程师

２５．５

万份、财务总监

２５．５

万份；

公司董事长助理

１１０．５

万份、总经理助理

１０２

万份、法务部经理

１０２

万份、财务部经理（

２

人）每人

５１

万份、

董秘办媒体代表

４２．５

万份；公司煤炭管理中心总经理

１０２

万份；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

４２．５

万份；

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３４

万份、财务总监

２５．５

万份。

以上合计

８５０

万份预留部分期权将在本次计划生效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一次授予。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的其它事项均无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在此期间，我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激励计划事项的进展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根据相关规定的

要求定期发布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钟文波先生因身体健康原因，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辞去公司监事会监事职务。现公司控股股东西

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２６％

）书面提名雷霁先生担任公司监事

会监事职务，并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章制度的要求，将《雷霁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同时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将相应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除增加上述议案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其它事项均不变。

附件

１

：雷霁先生简历

附件

２

：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件

１

：雷霁先生简历：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出生，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曾任青海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深圳

办事处员工、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秘书、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等职务。

附件

２

：

股东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 本次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３８１

； 投票简称：贤成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

案一，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对于本次会议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的议案

２．００

３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二

次修订稿

３．００

４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实施办法

４．００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实收

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６．００

７

《雷霁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７．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种类对应

的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①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

７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本次会议股东

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②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

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齐全。

③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 本公司将只能对本次会议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并且只能向

Ａ

股股东提

供一次网络投票机会。

④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５

、本次会议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６

、联系人：苏继祥、陈曦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陈曦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因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职务。公司对陈曦女士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鉴于陈曦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与会人员经讨论研究并一致通过，同意陈曦女士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职务，同时选举马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止。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马娜简历：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广州市分行

担任

ＩＴ

助理工程师、人事行政助理职务，在北京挪华威认证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挪威船级社）担任培训主

管、人力资源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担任贤成矿业人力资源主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今担任贤成矿

业人力资源及行政部副经理职务。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佛山市怡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利投资”）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投资

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化工”），参与粤海化工芒硝项目及矿区资

源的建设、整合、开发和利用。

２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号公告）。

３

、我公司、怡利投资和粤海化工共同签署了《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增

资扩股协议》”）。

一、投资概述

粤海化工为我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已合法拥有海西州察汗斯拉图

Ⅲ

区面积为

３５３．６２５６

平方公里芒硝

矿矿区的所有权，规划生产能力为

５０

万吨

／

年（矿石量）。粤海化工拟在大柴旦饮马峡芒硝产业化园区建设年

产

１０

万吨硫化碱、

１

万吨聚苯硫醚、

０．５

万吨硫化染料项目，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获得海西州经济和发展改革

委员会西经发改工［

２０１０

］

４９２

号《关于同意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芒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备案的通

知》同意立项（粤海化工的设立、项目发展等事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公告）。

为确保粤海化工年产

１０

万吨硫化碱、

１

万吨聚苯硫醚、

０．５

万吨硫化染料项目尽快规划、设计并建成投产，

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进一步夯实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基础，我公司、粤海化工及怡利投资经三方

友好协商，且经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次会议审议通过后（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号公告），签署了《大柴旦粤海化

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怡利投资拟以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对粤海化工进行增资，参与粤海化工芒硝项目和矿

区资源的建设、整合、开发及利用。

二、投资主体介绍

１

、大柴旦粤海化工有限公司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１０００

万

元，注册地址为大柴旦饮马峡工业区，主要经营范围为矿产品的开发与销售；硫化碱及其后续产品的生产加

工、销售；从事能源、矿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咨询和技术转让。

粤海化工已合法拥有海西州察汗斯拉图

Ⅲ

区面积为

３５３．６２５６

平方公里芒硝矿矿区的所有权，规划生产

能力为

５０

万吨

／

年（矿石量），并拟在大柴旦饮马峡芒硝产业化园区建设年产

１０

万吨硫化碱、

１

万吨聚苯硫醚、

０．５

万吨硫化染料项目。

２

、佛山市怡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对房地产业、

建筑业、制造业、商业、社会服务业、矿业、教育业进行投资。

三、投资标的介绍

根据我公司、粤海化工及怡利投资所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书》，怡利投资拟以

２１

，

０００

万元向粤海化工

增资。其中，

１１７．３

万元增加为粤海化工注册资本，其余

２０

，

８８２．７

万元计入粤海化工资本公积金。本次增资完

成后，怡利投资将持有粤海化工

１０．５％

的股权，我公司持有粤海化工

８９．５％

的股权。本《增资扩股协议书》签署

后的

１５

日内，怡利投资须将新增投资款项足额存入粤海化工指定的验资账户，粤海化工并将聘请具有法定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并负责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四、我公司引入本次投资的目的、影响及其他安排

１

、目的：确保粤海化工芒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尽快规划、设计并建成投产，为公司在青海的矿产资源整

合及主营业务向矿产资源深加工延伸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也进一步夯实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基础。

２

、影响：本次拟引入的投资将有助于加快公司在青海的矿产资源整合及主营业务向矿产

资源深加工延伸的脚步，继续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及给我公司带来较为可观的收益。

３

、其他安排：本次增资事项将不涉及粤海化工人员、土地、设备等事项的其他安排。

五、对本事项的其他最新进展情况，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予以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披露。

六、备查文件

１

、我公司粤海化工及怡利投资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

２

、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到会

９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柴旦

粤海化工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公司董事会人数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青岛市高科园海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学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具体通知如下：

１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高科园海尔信息产业园海尔大学。

３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１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

２

）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３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为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独立董事就股权激励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有

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请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４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逐项审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８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０９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

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３

）审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以上所列议案已经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已经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且无修订意见。因此上述议案内

容无修订。

监事会将在股东大会上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予以说明。

５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１

）投票流程

①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７３８６９０

海尔投票

②

表决议案

序号 表决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

格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９９

元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１．００

元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１

元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２

元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３

元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４

元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５

元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６

元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７

元

１．０８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０８

元

１．０９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０９

元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０

元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１

元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１．１２

元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３．００

元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９９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于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代

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０１

，

１．０２

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０２

， 以此类

推。在股东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表决时，以股东对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优先于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③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投票举例

Ａ

、股权登记日持有“青岛海尔”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９０ ９９

元 买入

１

股

Ｂ

、股权登记日持有“青岛海尔”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９０ １

元 买入

２

股

Ｃ

、股权登记日持有“青岛海尔”股票的沪市投资者，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投弃权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６９０ １

元 买入

３

股

（

２

）投票注意事项

①

对同一方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６

、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达方式，

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７

、出席会议人员：

（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８

、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

１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授权人股东帐户卡、授权

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股东帐户卡、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以

６

月

２０

日

１７

：

００

前公司

收到传真或信件为准）。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３

）登记地点：青岛市海尔路

１

号海尔信息产业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９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

２

）联系地址：青岛市海尔路

１

号海尔信息产业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６６１０１

联系人：明国珍 刘涛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９

附件

１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式样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就会议通知所列议题按照下列授权行使表决权。如本股东未作具体投票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按其

自己的意思表决。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序号 表决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８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０９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３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委托人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

√

”为准，未填写视为未作具体投票指示）

委托股东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股东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重要提示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岛海尔”）其他独立董事

的委托， 独立董事肖鹏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

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草案）》等三个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任

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肖鹏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书。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本报告书在公司指定的报刊上发表，未有擅自发布信息的行为。

本次征集行动完全基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征集人本次征集投票权

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征集人已签署本报告书，本报告书的履行不会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制度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９０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绵绵

公司董事会秘书：明国珍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刘涛

公司联系地址：青岛市海尔路

１

号海尔信息产业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公司邮政编码：

２６６１０１

公司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６

公司传真：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９

公司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ａｉｅｒ．ｃｏｍ

公司电子信箱：

９９９９＠ｈａｉｅｒ．ｃｏｍ

公司证券部邮箱：

ｆｉｎａｎｃｅ＠ｈａｉｅｒ．ｃｏｍ

２

、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向青岛海尔股东征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审议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等三个议案的投票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公告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１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肖鹏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律师。曾任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山东省法学会、青岛市法学会常务

理事。自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止。

２

、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青岛海尔独立董事， 出席了青岛海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并且对《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办法（草案）》等三个议案投赞成票。

六、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投票权方案，其

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第一步：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其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征

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第二步：签署授权委托书并按要求提交以下相关文件：

１

、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供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

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２

、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

３

、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

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第三步：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采取专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 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到

达地邮局加盖邮戳日为送达日。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地址：青岛市海尔路

１

号海尔信息产业园创牌大楼

收件人：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６６１０１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８９３５９７９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

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１

、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

、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

、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

效；

４

、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

征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

、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

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３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项，选

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征集人肖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件：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

告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全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

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本人

／

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定

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 兹授权委托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肖鹏先生作为本人

／

本公司

的代理人出席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

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

序号 表决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１．０１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１．０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３

激励计划所涉及标的股票的来源与数量

１．０４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１．０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１．０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式

１．０７

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８

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１．０９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式和程序

１．１０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１．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１．１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３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草案）》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

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

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